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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學年度「學校本位暨教師自我專業進修規劃促進服務」獎勵方案 

各縣市教師查詢操作說明 

步驟 1：請各校業務帳號管理者，使用「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」之業務帳號、密碼登入「學校本

位教師進修研習規劃服務系統」http://school.inservice.edu.tw/ 。 

 

步驟 2：登入後點選網頁左上方之「100學年度學校本位獎勵名單參考資料」。 

 

http://school.inservice.edu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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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 3：點選各縣市各教育階段之學校獎勵標準。 

 

步驟 4：敬請依據貴校所屬教育階段來查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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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 5：符合獎勵名單的教師必須同時達到兩項標準，標準 1為該教師必須於填報截止日 100年 10

月 14日之前，有送出正式規劃，故於 100年 10月 14日後送出或未送出之教師則不予獎勵。 

 

步驟 6：根據步驟 4查得的教師研習時數來進行篩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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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 7：同時達成上述兩項標準之教師，意即於 100年 10月 14日前有送出正式規劃(標準 1-黃底標

示)且研習時數達步驟 4查得的時數以上者，即為受獎勵之教師(以紅框標示)。 

 

 


